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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7-1031 

一、 海砂屋符合一定要件者，得繼續適用原經核准之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

稅。 

二、 受託管理信託財產應申報信託所得。 

三、 非購屋之借款利息，不得列報綜合所得稅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 

四、 財政部核釋個人交易「受贈自配偶因繼承取得之房屋、土地」課徵所得稅疑義。 

五、 退稅與稅收是否超徵無關。 

六、 稅局獵漏 盯擴大書審五樣態。 

七、 營利事業交易適用房地合一新制之土地應將「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填入

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第 58欄。 

八、 財政部發布之「商譽核認檢核表」已置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供下載使用。 

九、 產製車輛申報價過低 依標準調整完稅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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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砂屋符合一定要件者，得繼續適用原經核准之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

稅 

發布日期：107-10-31 

類  別：新聞稿 

詳細內容： 

財政部今(31)日發布解釋令，原經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地

上房屋經主管機關認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又稱海砂屋)，依建築法或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通知所有權人限期停止使用並拆除，倘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

主管機關通知發文日在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自發文日至重建房屋尚在施工未核發使

用執照前，均符合土地稅法第 9條及第 17條之其他要件規定者，於該期間准予繼續適

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財政部說明，原經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倘地上建物經政府

機關認定為須拆除重建之海砂屋，為達維護公共安全之目的，政府機關依法命所有權

人停止使用並拆除，將因其於該地無法辦竣戶籍登記，致不符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要

件，而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造成納稅義務人租稅負擔增加。考量海砂屋停

止使用非出於所有權人本身意願，且須拆除重建始能繼續供作居住使用，屬公權力介

入致所有權人無法續以該處為自用住宅用地之情形，為落實照顧人民基本居住需求，

及避免增加所有權人之租稅負擔，爰放寬戶籍認定之規定。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有關此類土地得繼續適用自用住宅用地之要件，土地所有權人

或其配偶、直系親屬須於主管機關通知其限期停止使用並拆除之發文日在該地辦竣戶

籍登記，且自該日至重建房屋尚在施工未核發使用執照前，亦符合無出租或供營業用

情形及面積限制等自用住宅用地其他要件，准予繼續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

稅，以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維護居住者及鄰近海砂屋民眾之人身安全，進而促進公

眾利益。 

新聞稿聯絡人：洪科長嘉蘭 

聯絡電話：02-2322814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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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託管理信託財產應申報信託所得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民眾利用信託作理財規劃及管理，信託行為之受託人應依

法辦理信託所得申報。 

該局說明，信託財產無論有無出租、買賣或有其他使用收益所取得之收入，受託人

應就各信託專戶分別設置帳簿，詳細記載收支項目，其支出並應取得憑證，於每年 1

月底前，填具上一年度各信託之財產目錄、收支計算表及應計算或分配予受益人之所

得額、扣繳稅額資料等相關文件向國稅局辦理所得申報，並應於 2月 10日前將扣繳憑

單或免扣繳憑單相關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每年 1月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假日者，信

託申報期間延長至 2月 5日止，相關憑單填發期間延至 2月 15日止。 

該局進一步說明，近期國稅局已陸續發函輔導信託受託人辦理 106年度信託所得申

報，受託人於期限內補申報，可適用自動補報之規定，如申報所得額在 60,000元以下

者，得依稅務違章減免處罰標準第 5條之 1第 1項第 1款及第 3款規定，免於處罰；

如申報所得額在 60,000元以上者，按應處罰鍰減輕二分之一；經通知限期補報而屆期

未辦理者，則按該信託當年度之所得額，處受託人 5%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 30萬元，

最低不得少於 1萬 5千元。請受託人務必於規定期限內攜帶信託契約書、私章及信託

專用章至國稅局辦理補申報事宜。  

  該局提醒，信託財產縱無發生所得，受託人仍應填具信託所得申報之信託財產目

錄、受益人各類所得明細表等資料，主動向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聯絡人：士林稽徵所劉股長；電話 2831-5171分機 260） 

更新日期：107-10-3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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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購屋之借款利息，不得列報綜合所得稅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綜合所得稅申報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扣除

額時，如非屬購置房屋之借款利息，不得列報扣除。 

  該局說明，非屬購置房屋名義之借款(例如：修繕貸款或消費性貸款)利息，除確

實用於購置自用住宅且能提示相關證明文件外，不得列報扣除。若因貸款銀行變動或

換約者，僅得就原始貸款未償還額度內支付的利息列報，並檢附轉貸的相關證明文件，

如原始貸款餘額證明書、清償證明書、變動後借款契約書或建物索引(須含轉貸或換約

前後資料)供核。 

  該局舉例，某甲因購置自用住宅向 A銀行貸款，後因利率考量而改向 B銀行貸款

150萬元並償還 A銀行購屋貸款。A銀行貸款未償還餘額尚有 100萬元，於原始貸款未

償還額度 100萬元內支付之利息，仍准予列報，但非屬購屋之增貸部分支付之利息則

不予認列。 

  該局呼籲，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納稅義務人申報列舉自用住宅購屋借款

利息扣除額，應注意符合所得稅法相關規定之要件始得扣除，以免遭剔除補稅。 

（聯絡人：信義分局張課長；電話 2720-1599分機 300） 

更新日期：107-10-3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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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政部核釋個人交易「受贈自配偶因繼承取得之房屋、土地」課徵所得稅疑

義 

發布日期：107-10-31 

類  別：新聞稿 

詳細內容： 

財政部今(31)日核釋，個人取得配偶贈與之房屋、土地，其配偶贈與時適用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 20條第 1項第 6款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不計入贈與總額規定者，個人出售

時應以配偶間第 1次相互贈與前配偶原始取得該房屋、土地之日為取得日，並按配偶

原始取得該房屋、土地之原因(例如出價取得、繼承或受贈)，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認

定其取得日、取得成本及費用課徵所得稅。依此，配偶原始取得原因為繼承，且其繼

承取得日係在 105年 1月 1日以後，而被繼承人取得房屋、土地時點係在 104年 12月

31日以前，個人出售該房屋、土地時，應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7類(下稱舊制)

規定課稅；如該房屋、土地符合同法第 4條之 5自住優惠規定且較為有利時，得選擇

依同法第 14條之 4及第 14條之 5房地合一課稅新制(下稱新制)規定課稅。 

財政部舉例說明，被繼承人(父)104年 12月 31日以前購入房地，於 105年 1月 1

日以後死亡，由繼承人(子)繼承取得該房地，並將該房地贈與配偶(媳)，該配偶(媳)

日後出售該房地時，其交易所得依被繼承人取得日認定應依舊制規定課稅；惟如該房

地為自住且符合新制適用自住優惠要件，依新制課稅較為有利時，配偶(媳)得選擇改

按新制規定課稅，此與繼承人(子)未贈與配偶而自行出售之課稅方式一致。 

新聞稿聯絡人：吳科長秀琳 

聯絡電話：2322842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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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退稅與稅收是否超徵無關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近來接獲部分民眾詢問，政府稅收超徵，是否每人可退稅新

臺幣 2.2萬元？ 

該局特此澄清「絕非事實」，呼籲民眾切勿相信不實謠言。     

  該局說明，當納稅義務人全年已繳納稅額（例如：未抵繳之扣繳稅款、可扣抵稅

額等）大於應納稅額，而產生溢繳稅款時，納稅義務人才可退稅。舉例說明，甲君 106

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減除相關免稅扣除額後，按其適用稅率計算全年應納稅額為 5萬元，

減除薪資及利息所得扣繳稅額合計 4萬元，再減除股利所得可扣抵稅額 1萬 5千元後，

甲君 106年度綜合所得稅溢繳 5千元（應納稅額 5萬元－扣繳稅額 4萬元－可扣抵稅

額 1萬 5千元），故可退還 5千元。     

  該局指出，超徵係指稅收實徵數大於預算數，非指財政是賸餘狀態。政府稅收來

自各稅目，且納稅義務人繳稅多寡不同，高所得者繳稅較多，部分民眾甚至不用繳稅，

若原本沒繳稅，即無退稅情形產生。     

   該局呼籲，納稅義務人有溢繳稅款才可退稅，與當年度政府稅收是否超徵無關，

切勿相信不實謠言。 

（聯絡人：徵收科張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2012） 

更新日期：107-10-3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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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稅局獵漏 盯擴大書審五樣態 

2018-10-31 01:27 經濟日報 記者翁至威／台北報導 

 

報系資料圖片 

 

為了簡化稽徵作業，財政部透過「擴大書審」制度，讓營收低於 3,000 萬元、

符合規定的營利事業，可按造各行業計算純益率。不過，也有不肖營利事業

透過擴大書審做為逃漏稅手段，國稅局昨（30）日表示已鎖定五大常見樣態，

將展開追稅。 

 
經濟日報／提供 

這五大樣態包括，營利事業利用成立多家企業分散收入、跨轄區設立關係企

業使營收降到 3,000 萬以下、取得憑證轉供其他關係企業、適用擴大書審企

業開立發票給關係企業作為成本費用、未據實辦理扣繳，或是虛增營業成本

及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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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據擴大書審實施要點，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

收入，合計在 3,000 萬元以下的營利事業，其年度結算申報書表齊全，自行

調整純益率在前揭標準以上，並在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納稅款者，國稅局

就以書面審核核定。 

企業採用擴大書審，通常是因為並未獲利，或是節省處理帳務的繁雜程序及

成本，但由於擴大書審查帳率不高，也成為逃稅誘因。 

北區國稅局表示，擴大書審制度是為了簡化稽徵作業並推行便民服務，營利

事業申報適用擴大書審，仍應依規定設置帳簿，並取得、給與及保存憑證。 

不過，該局也發現，在查核營所稅結算申報案件時，有營利事業利用擴大書

審制度，來規避或逃漏稅捐，經盤點，目前已歸納出五大違規樣態，將展開

追稅。 

針對常見的違規樣態，國稅局表示，目前已運用跨轄區、跨稅目資料庫，加

強選案查核，營利事業如有利用擴大書審規避或逃漏稅捐，應儘速向所轄國

稅局自動更正申報並補繳所漏稅款及加計利息，否則將遭稽徵機關追稅加罰。

 【2018/10/31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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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營利事業交易適用房地合一新制之土地應將「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填

入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第 58欄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員林稽徵所表示，自 105年 1月 1日起實施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

制度（以下簡稱新制），土地交易所得應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不適用所得稅法

第 4條第 1項第 16款免納所得稅規定。房屋、土地均應核實計算「交易所得額」後，

減除「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以其餘額併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徵所得稅。 

員林稽徵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之房地交易適用新制者，於辦理結算申報時應填

報其他申報書表第 C1頁「交易符合所得稅法第 4條之 4第 1項規定之房屋、土地、第

24條之 5第 4項規定股權之收入、成本、費用、損失明細表」，其中「交易所得額」

應填入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第 40欄或第 48欄，而「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應填入

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第 58欄。而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條之 1規定之營利事業，應以

該「交易所得額」減除「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填入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第 40欄或第 48欄。 

員林稽徵所提醒，除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條之 1規定之營利事業外，一般營利

事業適用新制之土地交易不得將「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自「交易所得額」中減

除後，再將餘額填入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第 40欄或第 48欄，而應將「得減除之土地漲

價總數額」另行填入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第 58欄，以免短報全年所得額，致影響當年度

稅後盈餘。營利事業如經自行檢視發現申報錯誤者，請儘速檢附相關資料申請更正。 

以上說明如有任何疑問，請撥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員林稽徵所營所遺贈稅股林珈琪 

聯絡電話：（04）8332100轉 102 

更新日期：107-10-3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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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財政部發布之「商譽核認檢核表」已置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供下載使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員林稽徵所表示，財政部前於 107年 3月 30日以台財稅字第

10604699410號令核釋公司進行合併或收購核認商譽之要件及不得認列之情形，並明定

審查「併購之合理商業目的」、「併購成本」及「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之證明文

件，該等文件已檢討刪除易生爭議或與核認商譽無直接相關之項目，並將直接、必要

文件項目列於「商譽核認檢核表」，公司提示上開證明文件並填附「商譽核認檢核表」，

得核實認列商譽。 

員林稽徵所說明，前揭「商譽核認檢核表」列示不予認定商譽金額之情形如下： 

一、併購案件未能提供具合理商業目的之說明。 

二、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相關函釋等會計處理規定不得認列商譽者。 

三、經稽徵機關查明無合理商業目的，藉企業併購法律形式之虛偽安排製造商譽，不

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 

四、未提供併購成本之證明文件、所取得可辨認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之評價資料。 

員林稽徵所進一步說明，財政部發布之「商譽核認檢核表」已放置於財政部稅務入口

網，營利事業如有需求，可自行上網下載。 

以上說明如有任何疑問，請撥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員林稽徵所營所遺贈稅股林珈琪 

聯絡電話：（04）8332100轉 102 

更新日期：107-10-3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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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產製車輛申報價過低 依標準調整完稅價格 

2018-10-31 01:27 經濟日報 記者蘇秀慧／台北報導 

財政部昨（30）日表示，已訂定發布施行「打造車身及拖車通常價格表」及

「打造保溫車車身通常價格表」，籲請產製廠商多加注意。 

財政部指出，產製廠商未能提示有關帳簿、憑證或經查不符，或價格顯著偏

低而無正當理由者，應依財政部訂定的上述價格表標準調整完稅價格。 

「打造車身及拖車通常價格表」是按照品名的重量，訂定通常價格，例如框

式貨車車身載重 0.5 公噸以下，通常價格為每輛 2 萬 2,162 元。詳細資料可

到財政部網站查詢。 

依「貨物稅條例」第 17 條規定，主管稽徵機關發現產製廠商申報應稅貨物的

銷售價格及完稅價格有不合規定疑慮，得進行調查，並依查得資料或該部會

商有關機關訂定的標準調整完稅價格。 

財部說，該部是參酌各地區國稅局提供國內打造車身廠商申報完稅價格資

料，並會商經濟部及相關公會意見訂定「打造車身及拖車通常價格表」、「打

造保溫車車身通常價格表」。財政部說，產製廠商打造車身或產製特殊型式

車輛，申報的價格低於該財部訂定標準者，應查核有關成本及銷售資料核定。

 【2018/10/31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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